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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拥护党的基本路线，热爱教育事业，熟悉国家有关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的政策法规。作风正派，为人师表，教书育人，有良好的学术道德和师德。具有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高尚的学术道德、严谨的治学态度，能严格遵守学术规范，认真履行导师职责。
2．我校正式聘用的具有博士学位的教授。具有硕士学位的教授或具有博士学位的副教授，须主持有本学科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或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或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及以上学术类项目，单项经费在10万元以上。
3.以第一作者身份在 CSSCI收录期刊发表过5篇以上系列学术论文。
4．申请当年不超过56岁（出生日期为7月1日后）。 
5. 身体健康，有培养研究生的经验，至少已完整培养过一届以上研究生或在国内外协助指导过一届博士研究生，能胜任博士研究生课程教学和论文指导工作。


